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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安 市 碑 林 区 卫 生 健 康 局

关于委托西安市碑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行使行政执法权有关事项的公告

为规范卫生健康行政执法工作，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单位与

受委托单位的权利义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

康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西安市行政执法委托

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决定将依法由西安市碑林区卫

生健康局（西安市碑林区疾病预防控制局）行使的行政执法权委

托西安市碑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西安市碑林区卫生监督所、

西安市碑林区健康教育所）行使。委托事项、委托权限、委托期

限及委托单位和受委托单位的权利和责任详见委托协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:西安市碑林区卫生健康局行政执法委托协议

西安市碑林区卫生健康局

2025 年 8 月 18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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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西安市碑林区卫生健康局行政执法委托协议

委托单位： 西安市碑林区卫生健康局

（西安市碑林区疾病预防控制局）

受委托单位：西安市碑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（西安市碑林区卫生监督所、西安市碑林区健
康教育所）

为规范卫生健康行政执法工作，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单位与

受委托单位的权利义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

康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

业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

婴保健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中医药法》《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》《西安市控制吸烟管理办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西安

市行政执法委托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西安市碑林区卫

生健康局（西安市碑林区疾病预防控制局）委托西安市碑林区疾病

预防控制中心（西安市碑林区卫生监督所、西安市碑林区健康教育

所）按下列要求行使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权。

一、委托执法事项及权限

受委托单位行使委托单位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使的行政处罚

权、行政检查权，查处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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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行政检查权。受委托单位根据委托单位的行政检查计划

开展行政检查工作，按照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对本区域内的

行政相对人行使行政检查权，收集相关证据，并制作《现场检查笔

录》《询问笔录》等文书。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卫生健

康法律法规的行为，有权要求立即改正或限期改正，出具《卫生监

督意见书》等文书。

（二）行政处罚权。受委托单位负责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、调

查取证、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、听取陈述申辩、作出行政处罚

决定和相关执法文书的送达与执行。其中，适用听证程序的案件和

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案件由委托单位负责组织听证、法制审核、作

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
二、委托执法责任

（一）委托单位责任

1、对受委托单位在委托事项和权限范围内开展行政执法进行

指导和监督，并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。

2、对委托执法事项做出改变或终止委托。

3、撤销或者纠正受委托单位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

。

4、对受委托单位报告的行政执法中发现的重要问题应当及时

进行研究解决。

（二）受委托单位责任

1、在委托事项和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依法开展行政

执法，根据委托单位的要求报送行政执法情况。

2、受委托单位在履行行政执法行为时，必须出示有效的行政

执法证件，并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执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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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不得再将受托事项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。

4、主动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，对行政执法中发

现的重要问题应当及时报告委托单位。

5、严格按照委托执法的有关规定，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制作行

政执法文书。

6、对超出委托事项和权限范围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自行承担

法律责任。

7、配合委托单位做好行政复议答复、行政诉讼应诉等相关工

作。

三、委托期限

委托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，

委托期限三年。期限届满前，委托单位进行审核，经审核符合条件

的重新签订委托书。

本委托协议一式三份。委托单位和受委托单位各执一份，另一

份送西安市碑林区司法局备案，每份具有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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